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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人民政府 

关于整合组建临沂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
通    知 

临政字〔2014〕156 号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

构改革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3〕9 号)和省编委《关于整合市县

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职责机构编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

编〔2014〕12 号）精神，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，经研究，将

市卫生局的职责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育管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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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职责进行整合，组建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，加挂市中

医药管理局牌子，为市政府工作部门，排序在市文化市场管理

执法局之后。不再保留市卫生局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。 

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（挂市中医药管理局牌子）配备

主任（局长）1 名、副主任 4 名（不含兼职），市中医药管理局

专职副局长 1 名（副县级），市干部保健办公室主任 1 名（副县

级）。其“三定”规定由市政府办公室另行印发。 

 

 
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 

2014 年 4 月 19 日 

 
 
 
 
 
 
 
 
 
 


